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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89_E7_AB_A0_E8_c33_41166.htm 1．担任股票发行主承

销商的证券公司，应当遵循(勤勉尽责)和(诚实信用)的原则，

认真履行尽职调查义务，负责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发行人，并

对所出具的(推荐函)和(尽职调查报告)承担相应的责任。(多

选，证券公司尽职调查后出具两种文件) 2．证券公司出具的

推荐函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(多选，对于初次发行和增发

均如此) (1)明确的推荐意见及其理由； (2)对发行人发展前景

的评价； (3)有关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件及其他有关规

定的说明； (4)发行人主要问题和风险的提示； (5)证券公司

内部审核程序简介及内核意见； (6)参与本次发行的项目组成

人员及相关经验等。 3．因发行人不配合，使尽职调查范围

受限制，导致证券公司无法做出判断的，证券公司不得为发

行人的发行申请出具推荐函。(判断) 4．证券公司应当在发行

完成当年及其后的一个会计年度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的一

个月内，对发行人进行回访，就其(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)、(

盈利预测实现情况)、(是否严格履行公开披露文件中所作出

的承诺)以及(经营状况等方面是否与推荐函相符)等进行核查

，出具回访报告。(多选、判断，注意回访时间要求以及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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